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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2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7日的會議日的會議日的會議日的會議

與檢討與檢討與檢討與檢討《電子交易條例》有關的事宜的資料摘要《電子交易條例》有關的事宜的資料摘要《電子交易條例》有關的事宜的資料摘要《電子交易條例》有關的事宜的資料摘要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章 )(下稱 “該條例 ”)於 2000年 1月制定，
旨在為在香港進行的電子交易提供法定架構。因應委員在法案委員會提

出的關注，政府當局承諾在該條例制定 18個月後對有關條例作出檢討，
確保香港具備適當的法律架構以配合電子商務的最新發展。

2. 在向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進行內部檢討後，政府當局已制訂一

套初步的建議，以更新和改善該條例，並於 2002年 3月進行公眾諮詢。
諮詢期於 2002年 4月 30日結束。

最初建議最初建議最初建議最初建議

3. 諮詢文件載述政府當局一些初步的建議，其中包括：

(a) 在法律上承認其他形式的電子簽署在法律上承認其他形式的電子簽署在法律上承認其他形式的電子簽署在法律上承認其他形式的電子簽署

當局建議，除了使用數碼簽署外，倘若個人辨認號碼的穩妥

程度足以應付某些指定服務所牽涉的風險，則使用個人辨認

號碼應獲接納為符合法律下簽署的規定。

(b)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以郵遞方式交付或親自交付以郵遞方式交付或親自交付以郵遞方式交付或親自交付以郵遞方式交付或親自交付 ”的法律規定的法律規定的法律規定的法律規定

現行法例仍載有明文規定，訂明向有關當局遞交的某些文件

須以郵遞方式交付或親身交付。為了無須逐一修訂每項法

例，當局建議在該條例增訂附表指明有關的法律條文，說明

該等條文內有關 “以郵遞方式交付或親自交付 ”的規定自動包
含 “以電子方式交付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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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該條例下作出豁免在該條例下作出豁免在該條例下作出豁免在該條例下作出豁免

就某些事宜或一些特定法例條文而言，由於有真正和實際需

要豁免接受以電子方式提交資訊，因此在該條例當初制定後

訂立了多項豁免令，將 202項法例條文豁除於該條例的適用範
圍之外。政府當局進行的檢討顯示，部分條文已再無或快將

無保留必要，可從豁免令中刪除。

(d) 核證機關自願認可計劃核證機關自願認可計劃核證機關自願認可計劃核證機關自願認可計劃

當局建議把核證機關在自願認可計劃下的評估分為兩部分：

與核證服務穩妥情況有關的部分，會由獲資訊科技署署長 (下
稱 “署長 ”)認可為合資格的獨立人士擬備，而與核證服務穩妥
情況無關的部分，會透過一名獲核證機關授權人士作出聲明

處理。

當局亦建議，授權署長在關乎核證機關能否被視為穩妥的考

慮因素有或將會有重大改變時，可要求認可核證機關在每年

作出一次評估之間的時間呈交評估報告。

關注事宜關注事宜關注事宜關注事宜

4. 政府當局曾於 2002年 3月 11日徵詢委員對諮詢文件的意見。委
員表達的主要關注範疇如下：

(a) 部分委員認為，一些政府部門似乎採用穩妥程度較數碼核證

為低的核證方式。就此，他們質疑香港郵政以核證機關的角

色在政府內部推動數碼核證方面的成效。對於各部門發展個

別確保穩妥的基礎設施，而不使用香港郵政提供的核證系

統，委員亦質疑這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或恰當。

(b) 該條例與使用其他電子簽署形式的其他法例的銜接問題。舉

例而言，《 2001年稅務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建議遞交報
稅表時，使用個人辨認號碼作為符合法例下簽署的規定。

(c) 核證服務市場缺乏競爭。當時，市場上僅得另一家核證機關

提供服務，與香港郵政競爭。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快處理有

關的認可申請，以促成一個真正有競爭的核證服務市場。

(d) 電子交易現時及原先預測的使用率的比較。

(e) 政府在草擬法例條文時，應使 “online”(“聯機 ”)或 “In ternet”
(“互聯網 ”)等電子詞彙的使用和釋義更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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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該條例與其他法例的銜接問題，政府當局認為，該條例

為電子交易的進行訂下一個一般性架構。此情況並不阻礙其他條例為

特定情況訂立條文，以促進電子交易。《 2001年稅務 (修訂 )(第 2號 )條
例草案》建議使用個人辨認號碼，只是為遞交報稅表提供多一個選擇。

6. 就此，有一點值得注意，在 2002年 10月 23日舉行的《 2001年
稅務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席上，部分與會的代表團體
對使用個人辨認號碼遞交報稅表的穩妥情況表示保留。法案委員會亦

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進一步資料，說明海外司法管轄區使用個人辨認號

碼認證向政府提交文件的經驗。

7. 在電子交易使用率方面，政府當局特別指出，工商界採用電

子交易的情況令人鼓舞。儘管使用網上政府服務進行電子交易的市民

所佔的比率較少，但政府當局會繼續推動社會各界更廣泛採用電子交

易。

8. 關於草擬法例條文時對電子詞彙的使用和釋義，律政司承諾擬

訂內部指引，使草擬法例條文時所使用的 “online”(“聯機 ”)及 “Int ernet”
(“互聯網 ”)等用詞更趨一致。

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

9. 政府當局將於事務委員會 2002年 11月 7日的會議上，向委員簡
報公眾諮詢的結果及未來路向。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2年 11月 1日


